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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5年 10月 16日、10月 17日和 10月 20日连续 3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核实，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已公开披露的

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公司股票于 2025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9

月 23日连续 15个交易日涨停，10月 16日至 17日连续 2个交易日跌停，10月

20日公司股票价格较前一交易日跌幅达 4.81%，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股票日内振幅和换手率较高。2025年 10月 20日，公司股票日内振

幅达 16.81%，股票换手率达 8.09%，按外部流通盘计算的换手率为 32.36%，显

著高于前五个交易日平均换手率及前五个交易日按外部流通盘计算的平均换手

率，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股价前期累计涨幅较大，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离

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价未来可能存在进一步下跌的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5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10月 20日累计上涨 222.07%，期间已累积巨大交



易风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可能存在进一步下跌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经

公司与收购方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收购方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相关工作，现已进入股份制改制（股改）过程阶

段。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经公司与收购方中昊芯英再次确认，

收购方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

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

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部分投

资者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2025

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10月 20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 8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2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累积发布 13次异常波动、

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示股票交易风险。9月 5日、9 月 12

日、9月 19日、9月 26日、10月 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已对公司股票

进行重点监控；9月 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

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 2025年 10月 20日，

公司收盘价为 85.80元/股，最新市盈率为 372.29倍，最新市净率为 14.23倍，

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 31.66倍，市净率为 3.33倍，公司市盈率

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

的风险。

●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经公司自



查，四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2025年 2月 14日至 2025年 8月 14日期间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陈丹萍配偶储善岳、原上市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李

志奇作为中昊芯英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 2025 年 8月 19 日（停牌

后）中昊芯英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易，其配偶李慧云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的

股票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

截至 2025年 9月 17日，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

股份。

●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其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

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可能触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本次交易，收购方将以

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发出全面要约，届满时若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

天普股份比例低于股本总额的 25%，天普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

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

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97.55万

元，同比下降 3.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9.80万元，同比

下降 16.08%。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13,408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建义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0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其余为外部流

通股，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5年 10月 16日、10月 17日和 10月 20日连续 3个交

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控制权变更事项

根据 2025年 8月 2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及 2025年 9月 15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收购方拟通过协议转让、向浙江天普控股

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天普股份（605255.SH）控制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杨龚轶凡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后，收购方将向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增资触发

法定的全面要约义务，增资前收购方将以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发出

全面要约。

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实际控

制人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进展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增资协议>暨控制权拟发

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于 2025年 9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于 2025年 10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中昊芯英（杭州）

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期满 60日的说明》。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宁波市天普

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5】1272号），公司已分别于 2025年 9月 9日、9月 16日对监管工作函

进行回复。

公 司 于 2025 年 9 月 16 日 通 过 中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s://www.cs.com.cn/roadshow/）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关于控制权

转让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控制权转让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

流，在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集中关心的几方面作了说明，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同时也就本次控制权转让向投资者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并于 2025年 9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控制权转让

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其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

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5 年半年报， 2025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97.55万元，同比下降 3.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9.80

万元，同比下降 16.08%。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市场传言，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

次收购上市公司相关。经公司再次与收购方中昊芯英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收

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收购方中昊

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相关工作，现已进入股份制

改制（股改）过程阶段。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

上市公司无关。

市场传言，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将对公司注入资产。经公司再

次与收购方中昊芯英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

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

市场传言，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利用内幕信息开展内幕交易

的情形。经公司自查，四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2025年 2月 14日至 2025年 8月

14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陈丹萍配偶

储善岳、原上市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李志奇作为中昊芯英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 2025年 8月

19日（停牌后）中昊芯英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易，其配偶李慧云登记为推定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上述人员的股票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交易不属于

内幕交易。截至 2025年 9月 17日，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

上缴至天普股份。本次停牌期间，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再次对已报送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进行了逐一核对，确保该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的完整性以及内幕信息知情人所提交的信息无错漏。同时，公司再次通过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获取了该等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相关股票交易信

息。经公司自查，除上述提及的四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外，该等内幕信息知情人

不存在在 2025年 2月 14日至 2025年 8月 14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若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异常交易行为情形，后续本次交易

可能会存在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该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

报道及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并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公司股票于 2025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9

月 23日连续 15个交易日涨停，10月 16日至 17日连续 2个交易日跌停，10月

20日公司股票价格较前一交易日跌幅达 4.81%，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股票日内振幅和换手率较高。2025年 10月 20日，公司股票日内

振幅达 16.81%，股票换手率达 8.09%，按外部流通盘计算的换手率为 32.36%，

显著高于前五个交易日平均换手率及前五个交易日按外部流通盘计算的平均换

手率，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股价前期累计涨幅较大，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

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价未来可能存在进一步下跌的风险。公司股票价格

自 2025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10月 20日累计上涨 222.07%，期间已累积巨大

交易风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可能存在进一步下

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4、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

经公司与收购方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收购方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

主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相关工作，现已进入股份制改制（股改）过程

阶段。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5、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经公司与收购方中昊芯英再次确认，

收购方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

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

风险。

6、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部分

投资者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

2025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10月 20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 8次触及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2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累积发布 13次异常波

动、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示股票交易风险。9月 5日、9月 12

日、9月 19日、9月 26日、10月 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已对公司股票

进行重点监控；9月 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

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7、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收盘价为 85.80元/股，最新市盈率为 372.29倍，最新市净率为 14.23

倍，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 31.66倍，市净率为 3.33倍，公司市

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

盈率的风险。

8、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经公司自

查，四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2025年 2月 14日至 2025年 8月 14日期间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陈丹萍配偶储善岳、原上市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李

志奇作为中昊芯英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 2025 年 8月 19 日（停牌

后）中昊芯英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易，其配偶李慧云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的

股票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

截至 2025年 9月 17日，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

股份。

9、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其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

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0、公司可能触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本次交易，收购方将

以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发出全面要约，届满时若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的天普股份比例低于股本总额的 25%，天普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的风险。

11、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

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

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12、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97.55

万元，同比下降 3.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9.80万元，同

比下降 16.08%。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13、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13,408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建义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0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其余为外部流

通股，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1日


